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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珠宝商综合保险附加不忠诚除外条款（2025 版）

（产品注册号：）
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因下列人员的盗窃、欺骗或不忠诚行为（无论单独或与他人合

谋）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保险标的物质损失或灭失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：

1、内部人员：被保险人本人、其专门雇佣的雇员或信差；

2、销售代表：受被保险人委托销售货品的推销员；

3、受托保管人：任何受被保险人委托保管保险标的的个人或机构，包括但不限于：①

被保险人客户、②经纪人及其客户或代理人、③其他任何受托人。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


